
首创证券首享优选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2 年度资产管理报告

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

划运作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

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行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对本报告中的主要财务指标、净值表现、财

务会计报表、投资组合报告等数据进行了复核。本报告未经审计。

管理人保证本报告书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期起止时间：2022 年 1月 1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一、集合计划简介

名称：首创证券首享优选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首享优选 3 号”或“本集合计划”）

类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人：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成立日：2020 年 3 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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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规模: 206,080,000.00 份

存续期：本集合计划固定管理期限 5 年

投资目标：本集合计划通过对中、长、短期金融工具的投资，

在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基础上，力争获取稳健的投资回报。

二、计划投资表现

（一）主要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

1 集合计划本期利润 1,831,570.28

2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后的净额
7,188,525.91

3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总值 240,878,279.87

4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209,441,704.06

5 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0.9906

6 期末集合计划杠杆 1.1471

（二）主要指标的计算公式

（1）本期单位集合计划净收益＝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后的净额÷集合计划份额

（2）单位集合计划净值＝集合计划净值÷集合计划份额

（3）期末集合计划杠杆＝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期末集合计划

资产净值+1

三、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一）净值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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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2022年12月31日，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0.9906。

（二）投资经理简介

投资经理为熊清妍，简介如下：

熊清妍，资产管理事业部固定收益投资部投资经理，华中科技

大学资产评估硕士。擅长通过利差分析来把握固定收益投资机会，

具有丰富的固定收益产品投资交易经验。历任首创证券资产管理事

业部固定收益部交易员、投资经理助理，负责资管产品的资产配置、

流动性管理，现任资产管理事业部固定收益投资部投资经理。投资

经理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最近三年未被监管机构采取重大行政监

管措施、行政处罚。

（三）风险控制报告

1、集合计划运作合规性声明

本报告期内，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管理规定》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诚实信

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

的基础上，为集合计划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本报告期内，本集合

计划运作合法合规，无损害集合计划持有人利益的行为，本集合计

划的投资管理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2、风险控制报告

本报告期内，管理人通过独立的风险控制部门，加强对集合资

产管理业务风险的事前分析、事中监控和事后评估，并提出风险控

制措施。本次风险控制报告综合了管理人全面自查和合规与风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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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日常监控、重点检查的结果。

管理人的风险控制工作主要通过资产管理业务部门内控和风险

管理部外部监控来进行。为加强资产管理业务的风险管理，资产管

理事业部下设研究与风险管理部，将合规与风险管理工作前置化，

有效提升业务风险管控效果。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宏观策略研究、发

债主体信用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

性风险、操作风险和合规风险在内的主要风险进行严密监控和管理。

风险管理部作为公司层面的中台部门，全面负责各类风险的揭示及

管理，采用授权管理、绩效评估以及定期与不定期检查等多种方法

对资产管理业务条线的运作进行有效控制。定期对业务授权、投资

交易及合规性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审查。

四、集合计划会计报告

(一) 资产负债表（2022年12月31日）

资产 期末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余额

资 产： 负 债：

银行存款 330,927.46 短期借款 0.00

结算备付金 350,370.53 交易性金融负

债

0.00

存出保证金 5,524.34 衍生金融负债 0.00

衍生金融资

产

0.00 卖出回购金融

资产款

30,816,962.54

交易性金融

资产

240,191,457.54 应付清算款 0.00

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0.00 应付赎回款 0.00

发放贷款和

垫款

应付管理人报

酬

481,422.70

债权投资 0.00 应付托管费 112,356.53

其他债权投 应付销售服务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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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费

应收清算款 0.00 应付投资顾问

费

0.00

应收利息 0.00 应交税费 25,659.04

应收股利 0.00 应付利息 0.00

应收申购款 0.00 应付利润 0.00

其他资产 0.00 其他负债 175.00

负债合计 31,436,575.81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金 211,420,608.51

其他综合收益

未分配利润 -1,978,904.4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9,441,704.06

资产总计 240,878,279.8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总计

240,878,279.87

注：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暂估计业绩报酬为

0.00 元，该业绩报酬未计入本集合计划的资产净值。

(二) 损益表 （2022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项目 本期数 本年累计数

一、收入 6,209,205.76 6,209,205.76

1.利息收入 150,169.51 150,169.51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11,415,991.88 11,415,991.88

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

认产生的收益

0.00 0.00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356,955.63 -5,356,955.63

4.汇兑损益（损失以“-”号填列） 0.00 0.00

5.其他业务收入 0.00 0.00

二、费用 4,377,635.48 4,377,635.48

1.管理人报酬 3,730,546.12 3,730,546.12

2.托管费 90,050.00 90,050.00

3.销售服务费 0.00 0.00

4.投资顾问费 0.00 0.00

5.利息支出 457,431.01 457,431.01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利息支出 457,431.01 457,431.01

6.信用减值损失 0.00 0.00

7.税金及附加 37,315.17 37,315.17

8.其他费用 62,293.18 62,293.18

三、利润总额 1,831,570.28 1,831,5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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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费用 — —
四、净利润 1,831,570.28 1,831,570.28

五、其他综合收益 — —
六、综合收益总额 1,831,570.28 1,831,570.28

五、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本集合计划为固定收益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固定收益类和现

金类资产占本集合计划资产总值的 80%-100%。

（一）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大债券明细

序

号

名称 期末市值

（元）

占资产净值的比例

（%）

1 20 金洲新城债 20,070,597.26 9.5829

2 20 北湾银行永续债 15,125,400.00 7.2218

3 19 渤海银行永续债 14,925,369.86 7.1263

4 22 新疆银行二级 02 14,738,157.53 7.0369

5 22 厦门国际银行永续债

01

14,628,328.77 6.9844

注：期末市值包含债券市值及对应债券应计利息 。

(二)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单位：份

期初总份额 本期参与份额 本期退出份额 期末总份额

175,040,000.00 73,380,608.51 37,000,000.00 211,420,608.51

六、集合计划费用情况

（一）托管人托管费计提和支付

本集合计划托管人托管费按前一自然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05%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0.05%÷365

H 为每日应支付的托管费；

E 为前一自然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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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计划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本集合计划成立后每个

自然季度支付一次。经管理人与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由托管人

于本集合计划每个自然季度起 10 个工作日内依据管理人的划款指令

将上一季度计提的托管费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托管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管理人在约定的托管费支付日未向托管人发送托管费划付指令

的，托管人有权在托管费支付日当日或后续任一日自行扣收全部或

部分应付未付托管费。费用自动划扣后，托管人应向管理人告知托

管费支付金额及计算方式，管理人应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

及时联系托管人协商解决。

（二）管理人管理费计提和支付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费按前一自然日集合计划的资产净值计提，

管理费的年费率为 0.90%。计算方法如下：

H=E×0.90%÷365

H 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管理费

E 为前一自然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本集合计划成立后每个

自然季度支付一次，经管理人与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由托管人

于本集合计划每个自然季度起 10 个工作日内依据管理人的划款指令

从本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

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三）业绩报酬的计提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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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人核算业绩报酬的原则：

在本集合计划存续过程中，业绩报酬计提日为本集合计划收益

分配日（以管理人的分红公告为准）、计划开放日或本集合计划终

止日。以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如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不存在，

则为本集合计划成立日）至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年化收益率 R，

作为计提业绩报酬的基准，按照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以上部分的 60%

提取业绩报酬，具体提取方式如下：

%100
365





DC

BA
R

其中，A 为业绩报酬计提日的累计单位净值；

B 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的累计单位净值；

C 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净值；

D 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与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间隔天数。若

管理人于某个业绩报酬计提日未实际计提业绩报酬（即业绩报酬为

0），则该日仍然作为管理人下一次业绩报酬计提起始日。

年 化 收 益 率

（R）

计提比例 业绩报酬计提方法

R≥业绩报酬计

提基准

60% H=【R-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60%×C×F×D/365

R＜业绩报酬计

提基准

0 H=0

注：F为提取业绩报酬的份额

由于涉及注册登记数据，由管理人计算，托管人不承担复核责

任。

管理人收取业绩报酬按委托人参与份额计算期间年化收益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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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业绩报酬。

管理人业绩报酬提取频率不得超过每 6 个月一次，但因投资者

退出集合计划提取业绩报酬的，不受前述提取频率的限制。

（2）业绩报酬的支付

由于涉及注册登记数据，业绩报酬由管理人进行计算，托管人

不对其进行复核。业绩报酬支付时间分别是收益分配、份额退出和

本集合计划终止时，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业绩报酬划付指令，托

管人根据管理人发送的指令于 3 个工作日内从本集合计划资产中将

业绩报酬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时，支付日

期顺延。

七、集合计划本年度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本集合计划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进行第一次收益分配,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进行第二次收益分配 ,本年度分红总金额为

7,717,432.14 元人民币。

八、重大事项

（一）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本集合计划本年度无重大关联交易。

（二）自有资金及关联方参与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不涉及自有资金及关联方

参与。

（三）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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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26 日，本集合计划证券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

债券均采用第三方估值机构公布的价格确定公允价值。

2022 年 2月 23 日，本集合计划投资经理由姚佳变更为沈梦雨。

2022 年 10 月 24 日，本集合计划投资经理由沈梦雨变更为熊清

妍。

九、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新金融工具相

关会计准则的通知》的规定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集合计划自

2022 年 1 月 1 日开始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进行会计处理，根据衔

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与现

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未分配利润。 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混合合同包含

的主合同属于金融资产的，不应从该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

而应当将该混合合同作为一个整体适用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集合计划金融负债的会计政策并无重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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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本集合计划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

计量进行追溯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

（即 2022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仅涉及重分类，

不影响 2022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同时，本集合计划未对比较财务

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二）财务报表格式的调整

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

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36 号），对已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金融企业的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规范。根据该通

知及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XBRL 模板第 3 号

<年度报告和中期报告>》，本集合计划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

修订： 资产负债表：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应包含

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并反映在相关资产负债表项目中，

而不应单独列示“应收利息”项目或“应付利息”项目；“应付交易费用”

并入“其他负债”。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集合计划的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净资产）等无影响。 于首次执行日，原金

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修订后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

节如下所述： 银行存款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869,378.34 元，自应收利息转入的重分类金

额为人民币 92.15 元，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准备的金额为人民币

0 元。经上述重分类和重新计量后，银行存款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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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869,470.49 元。存出保证

金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6,096.73 元，自应收利息转入的重分类金额为人民币 2.97 元，重

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准备的金额为人民币 0 元。经上述重分类和重

新计量后，存出保证金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

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6,099.70 元。交易性金融资产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190,159,500.00

元，自应收利息转入的重分类金额为人民币 6,905,689.05 元。经上

述重分类后，交易性金融资产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示的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197,065,189.05 元。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12,000,000.00 元，自应收利息转入的重分类金额为人民币

22,356.20 元，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准备的金额为人民币 0 元。

经上述重分类和重新计量后，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于 2022 年 1 月 1 日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12,022,356.20 元。

应收利息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为

人民币 6,928,140.37 元，转出至银行存款的重分类金额为人民币

92.15 元，转出至存出保证金的重分类金额为人民币 2.97 元，转出

至交易性金融资产的重分类金额为人民币 6,905,689.05 元，转出至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重分类金额为人民币 22,356.20 元。经上述重

分类后，应收利息不再作为财务报表项目单独列报。卖出回购金融

资产款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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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31,000,000.00 元，自应付利息转入的重分类金额为人民币

63,315.15 元。经上述重分类后，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31,063,315.15

元。 应付利息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账面

价值为人民币 63,315.15 元，转出至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的重分类

金额为人民币 63,315.15 元。经上述重分类后，应付利息不再作为

财务报表项目单独列报。 除上述财务报表项目外，于首次执行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执行对财务报表其他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项目无

影响。 于首次执行日，新金融工具准则的执行对本集合计划金融资

产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无重大影响。上述会计政策变更未导致本集

合计划本期期初未分配利润的变化。

十、备查文件目录

（一）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1、首创证券首享优选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计

划说明书

2、首创证券首享优选 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3、首创证券首享优选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合同条款说明

等

4、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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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披露查阅方式

网址：www.sczq.com.cn

信息披露电话：95381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首创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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